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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传媒学院
校级科研创作项目（创作类）

申    报    书


	项  目  类  别
	

	艺  术  品  种
	

	项  目  名  称  
	

	申 请 人 姓 名
	

	申请人所在部门
	

	填  表  日  期
	











一、数据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2.创作类重大培育项目          4.创作类重点培育项目           6.创作类一般培育项目
8.创作类学科专业带头人专项项目            10.创作类青年教师专项项目

	培育目标
	
	1.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2.省艺术基金项目  3.其他类艺术基金项目

	创作类型*
	
	A.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B.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C.舞台艺术创作项目

	艺术品种**
	
	a.大型舞台作品b.小型剧（节）目c.美术d.音乐e.舞蹈f.摄影g.工业美术i.其他

	题材
	

	项目负责人
	
	性别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所负责本专科专业
	注：“创作类学科专业带头人专项项目”须填报此栏目

	所属部门
	
	联系电话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位
	职称
	年龄
	所属部门
	所属分工
	 本人签字

	
	
	
	
	
	
	
	

	
	
	
	
	
	
	
	

	
	
	
	
	
	
	
	

	
	
	
	
	
	
	
	

	
	
	
	
	
	
	
	

	
	
	
	
	
	
	
	

	
	
	
	
	
	
	
	

	预期成果
	
	计划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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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论证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不低于3500字，不高于4000字）
1．申报项目的主题思想、内容简介、艺术特色和价值意义。
2．申报项目的前期准备情况。
3．完成申报项目的保障条件。
（小型舞台剧作品的申报只阐述第1点）





三、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一阶段（修改提高和出版计划）

	实施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具体实施内容：

	

	预期目标：

	





	第二阶段（结项验收）

	实施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成果形式：

	






四、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1
	修改提高费（例）
	
	4
	
	

	2
	传播交流费（例）
	
	5
	
	

	3
	
	
	合计
	
	

	年度经
费预算

	年份
	
	
	
	

	
	金额（元）
	
	
	
	


注：经费开支科目参见《四川传媒学院科研管理办法》(川媒院﹝2018﹞29号）。


五、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项目负责人及参加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院（系、部）、部门主管负责人签字：
 院（系、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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